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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见右边

（2020）浙0303破5号之一
2020年1月16日，本院依据温州文化用品市场开发

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灯海城市场开发实业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后指定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
担任温州灯海城市场开发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温
州市鹿城区市府路同人恒玖大厦21层；联系人：蔡慧，电
话：15888401401）。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债权申报
期限和债权人会议等相应延后。温州灯海城市场开发实
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4月10日前，向管理人
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理。温州灯海城市场开发实业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0年4月17日9时30分
在本院二楼笫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800号）召
开。各债权人及温州灯海城市场开发实业有限公司的股
东应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

温州灯海城市场开发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各
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
移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公司印章、证照、财
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温州灯海城
市场开发实业有限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770号

闫高峰：本院受理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闫高峰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777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闫高峰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借款本金26722.2元及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
基数，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按年利率18%计算至实际履
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闫高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偿付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借
款本金2145.64元及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按年利率18%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
日止）；三、被告闫高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偿付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律师费

2500元；四、若被告闫高峰未能履行上述第一项义务，原
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有权对被告闫高
峰所有的长安牌小型轿车（车牌号：蒙B54W86，车架
号：LS5A2AGE6DA100834）的拍卖、变卖或折价款享
有优先受偿。本案受理费64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296元，由被告闫高峰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776号

彭细辉、高燕：本院受理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彭细辉、高燕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304民初77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彭细辉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微贷（杭州）金
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3582.74元及利息（以尚
欠借款本金为基数，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按年利率18%
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彭细辉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律师费2500元；三、若被告彭细辉未能履行
上述第一项义务，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有权对被告彭细辉所有的纳智捷牌小型普通客车（车
牌号：新A1AK39，车架号：LUXG91S08CB024766）的拍
卖、变卖或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四、被告高燕对上述第
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高燕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彭细辉追偿。本案受理费858元，公告费650
元（由原告垫付），合计1508元，由被告彭细辉、高燕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785号

蔺光达：本院受理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蔺光达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778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蔺光达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借款本金29256.6元及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

数，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按年利率18%计算至实际履行
完毕之日止）；二、被告蔺光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偿付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律师费
2500元；三、若被告蔺光达未能履行上述第一项义务，原
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有权对被告蔺光达
所有的哈弗牌小型轿车（车牌号：苏C8K595，车架号：
LGWEF4A55HF382211）的拍卖、变卖或折价款享有优
先受偿。本案受理费658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垫
付），合计1308元，由被告蔺光达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797号

朱江：本院受理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朱江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7797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朱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偿付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38529.36元及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按年利率18%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
日止）；二、被告朱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
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律师费2500元；
三、若被告朱江未能履行上述第一项义务，原告微贷（杭
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有权对被告朱江所有的纳智
捷牌小型普通客车（车牌号：陕 A3A1K7，车架号：
LUXG91S0XDB057298）的拍卖、变卖或折价款享有优
先受偿。本案受理费907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垫
付），合计1557元，由被告朱江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20971号

黄相健：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天心工艺品有限公
司与被告黄相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782民初2097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黄相健于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天心工艺品有限公司货
款3785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9年12月3日起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3元（已减半），由被告黄相
健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
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宁波奉化飞宇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全体债权
人：

《宁波奉化飞宇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经第二
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19年12月
13 日经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2018）浙
0213破4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16 条之
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宁波奉化飞宇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

财产进行一次分配，分配总额为人民币
22099699.62 元 ，其 中 分 配 共 益 债 务 共
14171.00 元、有财产担保债权 13228006.49
元、第一顺序职工债权317612.02元、第二顺
序税收或者税收性质优先债权66390.00元、
第三顺序普通债权 8473520.11 元，清偿率
23.8%。无提存。

特此公告。
宁波奉化飞宇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2020年2月25日

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浩亮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浩亮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

号为01TXCZ-A-2020002-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
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王浩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与王浩亮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王浩亮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
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浩亮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6-85320211，徐经理
王浩亮联系电话：1560570588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浩亮

2020年 2月25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1月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王浩亮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
行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
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江山三星铜材线缆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1月6日）

本金

1,801.81

欠息

1,919.39

本息合计

3,721.20

担保人

江山市星安房地产有限公司、邵珠暨、朱水菊、郑洪仙、朱水流、邵静琼、浙江星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东阳市永丰纺织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9年7月1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
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
作日。

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15005898572/13777919900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15313222169
联系人：李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2月25日

序号

1

借款人

东阳市永丰纺织有限公司

本金/万元

6850.00

欠息/万元

2791.66

担保人

抵押人：东阳市永丰纺织有限公司；保证人：浙江太平洋纺织有限公司、金海洋、张雪仙

抵押物

东阳市白云街道关山路189号房产，建筑面积6454.07平方米，土地面积7744.10平方米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义乌市鑫挺人造革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9年12月20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
联系人：周兆宋 联系电话：0571-88198363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15313222169
联系人：李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2月25日

序号

1

借款人

义乌市鑫挺人造革有限公司

本金/元

14,785,896.20

欠息/元

2,970,377.15

担保人

浙江伟龙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潘公挺、吴晓香、周天龙、周妙芳

抵押物

无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兆坤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9年9月21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15005898572/13777919900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15313222169
联系人：李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2月25日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兆坤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万元

1672.63

欠息/万元

295.70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好安好居置业有限公司、吴超英；抵押人：浙江好安好居置业有限公司

抵押物

杭州市拱墅区蓝钻天城5幢201室，建筑面积748.97平方米，土地面积745.4平方米

本院将于2020年3月24日10时起至3
月 25 日 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拍卖标的：“浙玉渔运10618”船，船

籍港：玉环，捕捞辅助船，船长34.6米，型宽
6.38米，型深3.5米，总吨位221，净吨位76，
建造完工时间：2013年2月22日，主机总功
率 260 千瓦，造船厂：台州市路桥金清海祥
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现停泊于浙江海诚造
船有限公司。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本院台州法庭申
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

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承办人：0576-88553112（张）。
债权登记：0576-88685877（周）。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

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

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

州市椒江区天和路95号
天和大厦15楼。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0574-89285028（陈）。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20年2月25日

拍卖公告

根据宁波华翔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象山华翔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宁波华翔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壹美
集团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
本金1998300.95元、资金占

用费、代偿律师费及相关从
权 利 [（2019）浙 0225 民 初
8215 号民事调解书所示]，
全部转让给象山华翔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特此通知。
宁波华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象山华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20年2月25日

债权转让通知
兹有温州海警局于2019年12月29

日10时50分许在鳌江口外海域查获无
主船2艘，其中一艘为无船名船号船舶，
另一艘船舶为同舟机 116，均无法提供
合法齐全手续和船舶相关证书。该两船
涉嫌“三无”船舶擅自出海作业，已被我
单位依法扣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

六个月内到温州市鹿城区南亚都市花园
活动中心温州海警局认领并接受调查、
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
认领的，我单位可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
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
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上述物
品做无主财物认定，并依法上缴国库。
联系电话0577-28873110。

无主财物公告


